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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补充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以及 《上海证券报》 和 《证券时报》 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全文及其摘要。 现对有关事项补

充说明如下：

一、 第四部分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

“

２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铝业公司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行使出资人职责， 故公司实际控制人

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如下：

注： 本集团最大的股东是中铝公司， 直接持有本公司

３８．５６％

的股权， 并透过其附属公司共持有本

公司

５

，

６５６

，

３５７

，

２９９

股， 表决权比例为

４１．８２％

。

二、 第十部分 “重要事项”

－

“（五） 报告期内公司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

“

１

、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

关联交易” 增加如下内容：

２０１０

年， 公司实际发生之日常关联交易额均在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持续日

常关联交易建议年度上限之内， 详见下表：

交易

综合代价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年度

）

占营业额百分

比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年度

）

２０１０

年年度

上限额

（

以人民币百

万元计

）

（

以人民币百

万元计

）

交易支出

：

（

Ａ

）

社会及生活后勤服务协议

（

交易对方

：

中铝公司

）

２６４ ０．２２％ ８８０

（

Ｂ

）

互供协议

（

交易对方

：

中铝公司

）

４

，

３８４ ３．６２％ ４

，

４５０

（

Ｃ

）

铝及铝合金锭供应及铝加工服务协议

（

交易对方

：

西南铝业

（

集团

）

有限公

司

（「

西南铝业

」））

２

，

４７３ ２．０４％ ４

，

２００

（

Ｅ

）

买卖协议

（

交易对方

：

福建南平铝业有限公司省

（「

南平铝业

」））

６６ ０．０５％ ４５０

（

Ｆ

）

氧化铝及铝产品供应协议

（

交易对方

：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

广西投资

」））

１

，

３２１ １．０９％ １

，

５００

（

Ｉ

）

矿石供应协议

（

交易对方

：

中铝公司

）

１２ ０．０１％ ８９０

（

Ｊ

）

工程设计

、

施工和监理服务协议

（

交易

对方

：

中铝公司

）

３

，

５０３ ２．９０％ １３

，

５００

（

Ｋ

）

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

（

交易对方

：

中

铝公司

）

５７２ ０．４７％ １

，

１００

（

Ｌ

）

租赁

（

交易对方

：

中铝公司

）

７２ ０．０６％ １１０

（

Ｍ

）

铝产品委托加工协议

（

交易对方

：

中

铝公司

）

１３８ ０．１１％

不适用

［

１

］

收入

：

（

Ｂ

）

互供协议

（

交易对方

：

中铝公司

）

６

，

４０２ ５．２９％ ９

，

５００

（

Ｃ

）

铝及铝合金锭供应及铝加工服务协议

（

交易对方

：

西南铝业

）

４

，

４５３ ３．６８％ ８

，

０００

（

Ｄ

）

氧化铝买卖长期协议

（

交易对方

：

南

平铝业

）

５３８ ０．４４％ １

，

５００

（

Ｆ

）

氧化铝及铝产品供应协议

（

交易对方

：

广西投资

）

１

，

１５６ ０．９６％ １

，

５００

（

Ｇ

）

铝产品买卖协议

（

交易对方

：

贵州省物资开发投资有限

公司

（「

贵州开发

」））

－ － ５００

（

Ｈ

）

氧化铝长期买卖协议

（

交易对方

：

山西关铝股份有 限公 司

（「

关铝

」））

３０ ０．０２％ ５００

［

１

］ 此项关联交易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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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Ａ

股

类别股东会及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的二次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称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或 “本公司”） 曾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在 《上海证券报》 和 《证

券时报》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及

２０１１

年第

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通知公告， 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 的要求，

现再次公告股东大会通知。

一、 会议时间

（

１

）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４５

（

２

）

Ａ

股股东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二、 会议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６２

号公司总部办公楼会议室

三、 会议方式

（

１

）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Ａ

股股东既可以参与现场投票， 也可以参

加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

Ａ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Ａ

股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网络投票程序请参见附件）。 同一

Ａ

股

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

Ａ

股股份出现重复进行表决的 （重复进

行表决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同一

Ａ

股股份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 同一

Ａ

股股份通过现场和网

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 等等）， 均以第一次表决为准。

（

２

） 参加网络投票的

Ａ

股股东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对临时股东大会特别决议案的

表决， 将视同在

Ａ

股类别股东会上对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案对应项目进行了同样的表决。 参加现场会议

的

Ａ

股股东将分别在临时股东大会和

Ａ

股类别股东会上进行表决。

（

３

） 临时股东大会、

Ａ

股类别股东会及

Ｈ

股类别股东会上将逐项对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

票方案的议案》 所包含的子议案进行表决， 如该等子议案的一项或多项未获通过， 视同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未通过。

四、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

（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别决议案

１．

逐项审议及批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２

） 发行方式： 非公开发行。 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６

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不超过十名特

定对象发行

Ａ

股股票。

（

３

） 发行对象：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公司、 保险机构投资者、 信托投资公司、 财务公司、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法人、 自然人或其他合法投资者。 其应为独立于本公司及

其关连人士 （具有香港上市规则所赋予的涵义） 以及相关联系人 （具有香港上市规则所赋予的涵义）

的第三方。 具体发行对象， 公司将在取得本次发行核准文件后， 按照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 的规定以竞价方式确定。

（

４

） 锁定期：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

５

） 认购方式：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

６

）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

Ａ

股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

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 送红股、 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 除权行为， 发行股数按照总股本

变动的比例相应调整，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

７

）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人民币

９．２９

元 （定价基准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总量）。 具体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批文后， 由公司董事

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按照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规定， 根据竞价结果与本次发

行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 送红股、 转增

股本或配股等除权、 除息事项，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下限亦将作相应调整。

（

８

）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锁定期满后，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９

）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９０

亿元，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

中国铝业兴县氧化铝项目、 中国铝业中州分公司选矿拜耳法系统扩建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投

资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资金需要数量

（

人

民币亿元

）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

人民币亿元

）

１

中国铝业兴县氧化铝项目

５２．３０ ４８．００

２

中国铝业中州分公司选矿拜耳法系

统扩建项目

２９．９２ ２４．００

３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８．００ １８．００

合 计

１００．２２ ９０．００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

司自筹解决； 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致， 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以其他资金

先行投入， 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

１０

）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新老股东共同分享公司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

配利润。

（

１１

）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自公司股东大会、

Ａ

股类别股东会和

Ｈ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非

公开发行议案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２．

审议及批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上披露的 《中国

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３．

审议及批准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全权授权人士处理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具

体事宜的议案》。

在批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之后， 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处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

Ａ

股股票一切相关事宜， 包括：

（

１

） 授权董事会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具体方案， 确定包括发行数量 （亦包括除

息、 除权行为对发行股数的相应调整）、 发行价格、 发行对象、 发行时机、 发行起止日期及与本次非公

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有关的其他一切事项；

（

２

） 授权董事会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或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而修改方案， 根据有关部门对具

体项目的审核、 相关市场条件变化、 募集资金项目实施条件变化等因素综合判断并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前调整本次募集资金项目 （但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除

外）；

（

３

） 授权董事会、 董事长及董事长授权的人签署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文件， 并履行与本

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的一切必要或适宜的申请、 报批、 登记备案手续等；

（

４

） 授权董事会、 董事长及董事长授权的人签署、 修改、 补充、 递交、 呈报、 执行与本次非公开

发行

Ａ

股股票有关的一切协议和申请文件并办理相关的申请报批手续等相关发行申报事宜；

（

５

） 授权董事会聘请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报等事宜；

（

６

） 授权董事会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后办理章程修改、 有关工商变更登记的具体事宜， 处

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有关的其他事宜；

（

７

） 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时， 可对拟

投入的单个或多个具体项目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减； 在募集资金项目实际使用资金数额小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时， 可将节约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８

） 授权董事会、 董事长及董事长授权的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完成后， 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

（

９

） 授权董事会全权处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的其他事宜；

（

１０

） 上述第

６

至

８

项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相关事项存续期内有效， 其他各项授权自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普通决议案

４．

审议及批准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５．

审议及批准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６．

审议及批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二）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

１．

逐项审议及批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特别决议案）。

（三）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

１．

逐项审议及批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特别决议案）。

五、 社会公众股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社会公众股股东进行网络投票类似于买卖股票， 其具体投票流程详见附件。

六、 股权登记日

本次股东大会和

Ａ

股类别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 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

有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在上述日期登记在册的所有

Ａ

股股东， 均有权在规定的交易时间内

参加网络投票。

特此公告。

附件：

Ａ

股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程序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

附件：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程序

１．

投票流程

（

１

）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８８６００

中铝投票

１６ Ａ

股

（

２

） 表决议案

Ａ．

如果股东想一次性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案， 则表决方法如下：

表决对象 对应的申报价格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

９９．００

元

Ｂ．

如果股东想依次表决所有议案， 则表决方法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特别决议案

１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

逐项审议子议

案

）

１．００

元

１．０１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１．０１

元

１．０２

发行方式

１．０２

元

１．０３

发行对象

１．０３

元

１．０４

锁定期

１．０４

元

１．０５

认购方式

１．０５

元

１．０６

发行数量

１．０６

元

１．０７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１．０７

元

１．０８

上市地点

１．０８

元

１．０９

募集资金用途

１．０９

元

１．１０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１．１０

元

１．１１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１．１１

元

２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

２．００

元

３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全权授权人士处理非

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

３．００

元

普通决议案

４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

４．００

元

５

《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５．００

元

６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

６．００

元

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 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其所

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 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 按照弃权计算。

（

３

）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２．

投票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中国铝业

Ａ

股的投资者， 对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全权授权人

士处理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的投票操作程序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７８８６００

买入

３．００

元

１

股 同意

买入

３．００

元

２

股 反对

买入

３．００

元

３

股 弃权

３．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议案， 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 表决申报不得撤

单。

（

２

） 对同一议案进行多次表决申报， 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

） 对单项议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 对议案组的表决申报优先

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

４

）

９９．００

元代表对总议案中所有议案投票表决。 如果对总议案中所有议案意见相同， 可一次性选

择总议案 （

９９．００

元） 投票表决， 否则应对各议案逐项表决。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０

证券简称： 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期中期票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成功发行， 募集资金已经全额到账。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中期票据名称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第一期中期票据

中期票据简称

１１

宝新

ＭＴＮ１

中期票据代码

１１８２０６６

中期票据期限

５

年

计息方式 附息固定 发行招标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

实际发行总额 肆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肆亿元

发行价格

１００

元

／

百元面值 票面利率

６．２７％

主承销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它相关文件详见公司在中国债券信息网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 和中国货币网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 的公告。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十五日

� � � � �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９

股票简称： 赣粤高速 编号： 临

２０１１－００９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９

债券简称：

０８

赣粤债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费收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费营运收入数据公告如下：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费收入

２０５

，

７８１

，

７５１

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３．４９％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费收入

４６０

，

２８２

，

０２９

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１．０２％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费收入一览表

通行服务费

收入

（

元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份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份

同比

增长率

（

％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份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份

同比增

长率

（

％

）

昌九高速

５６

，

８４６

，

９８４ ５６

，

６３７

，

５８４ ０．３７ １２５

，

９６６

，

８６８ １１９

，

７３４

，

８７６ ５．２０

昌樟高速

（

含昌傅

）

５２

，

２０８

，

４９２ ５３

，

５７６

，

２８６ －２．５５ １１８

，

０３３

，

９８５ １１６

，

２４０

，

５１０ １．５４

昌泰高速

４５

，

６９６

，

１４４ ５１

，

４２９

，

１１１ －１１．１５ １０７

，

１８９

，

８７４ １１７

，

７０３

，

０２３ －８．９３

九景高速

３６

，

４２３

，

１８９ ３３

，

８３２

，

１０１ ７．６６ ７５

，

６１５

，

８１９ ６２

，

８００

，

４０２ ２０．４１

彭湖高速

１

，

７１５

，

５３４ ／ ／ ３

，

７２３

，

４１５ ／ ／

温厚高速

１２

，

８９１

，

４０８ １２

，

９６６

，

５６６ －０．５８ ２９

，

３６８

，

５３８ ２８

，

５６０

，

８８０ ２．８３

银三角

互通立交

／ ４

，

７７７

，

２６９ ／ ／ ／ ／

合计

２０５

，

７８１

，

７５１ ２１３

，

２１８

，

９１７ －３．４９ ４６０

，

２８２

，

０２９ ４５５

，

６５５

，

６２６ １．０２

注：

１

、 彭湖高速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通车运营；

２

、 银三角互通立交收费站已于

２０１１

年元月底正式撤消， 停止收费。

上述营运数据系根据江西省交通厅联网结算中心拆分数据编制而成， 且未经审计。

上述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因此该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

参考， 投资者须谨慎引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1

年

3

月

15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0415

证券简称：

*ST

汇通 公告编号：

2011-009

新疆汇通 （集团） 股份 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 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 会议召开的情况

1

、 召开时间：

2011

年

3

月

14

日上午

11

：

00

时

2

、 召开地点： 水清木华

A

栋七楼会议室

3

、 召开方式： 现场记名投票

4

、 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5

、 主持人： 宋小刚

6

、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 《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 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及代理人

2

人， 代表股份

3321.83

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06%

。

四、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 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1

） 议案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同意

3321.83

万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

2

） 表决结果： 通过。

2

、 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1

） 议案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同意

3321.83

万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

2

） 表决结果： 通过。

3

、 公司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1

） 议案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同意

3321.83

万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

2

） 表决结果： 通过。

4

、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

1

） 议案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同意

3321.83

万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

2

） 表决结果： 通过。

5

、 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1

） 议案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同意

3321.83

万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

2

） 表决结果： 通过。

6

、 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1

） 议案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同意

3321.83

万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

2

） 表决结果： 通过。

7

、 关于公司

2011

年部分银行贷款及授信额度审批的议案

（

1

） 议案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同意

3321.83

万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

2

） 表决结果： 通过。

8

、 关于公司资质变更的议案

（

1

） 议案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同意

3321.83

万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

2

） 表决结果： 通过。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新疆昌年律师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张新强 聂晓江

3

、 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表决程序

均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六、 备查文件

1

、 新疆昌年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新疆汇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

、 新疆汇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

、 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新疆汇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一年三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789

证券简称： 江西水泥 公告编号：

2011-07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改公司

2010

年度报告

披露时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加快了对

2010

年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进度， 原定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披露

2010

年年度报告的时间更改为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进行披露。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的报刊、 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975

证券简称： 科学城 公告编号：

2011-005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3

月

14

日，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接第一大股

东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通知，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80,808,080

股

质押给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用于向其取得贷款， 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3

月

11

日，

质押期限一年半， 相关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36,547,296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7.97%

， 本次质

押

80,808,08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2.97%

。 截止目前，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累计质

押股数

151,515,15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4.32%

。

特此公告。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

002449

股票简称： 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2011-009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

2010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 （星期四） 下午

3

：

00-5

：

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0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本次年度业绩

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 （

http://irm.p5w.net

） 参与年度

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 公司董事长王垚浩先生、 总经理王森

先生、 财务总监李大荣先生、 董事会秘书党建忠先生、 保荐代表人陈青女士和独立董事

吴青女士等。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0767

证券简称： 漳泽电力 公告编号：

2011

临

－006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

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六届七次董事会于

2011

年

3

月

14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加董事

12

人， 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12

人。 符

合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 会议以

1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长的议

案》；

由于贾斌先生工作变动， 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董事长职务。 根据 《公司章程》 第八十

二条

"

董事提名方式及程序

"

的相关规定， 推举董事张锋先生出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长。

张锋先生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候选人提名符合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 提

名人的资格及提名程序合法有效； 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规及 《公司章程》 规定；

董事会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二、 会议以

1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由于公司部分董事工作变动， 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调整为：

1

、 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 张 锋

委 员： 常代有 刘明胜 张文杰

2

、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 秦联晋

委 员： 文生元 刘占全

3

、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郭泽光

委 员： 秦联晋 王振京 韩志伟

4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 王继军

委 员： 郭泽光 杨治山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十五日

张锋先生简历

张锋， 男，

1959

年

7

月出生， 汉族， 河南淮阳人，

1983

年

8

月参加工作，

1992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5

年

8

月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经济学专业， 研究生学历， 教授级

高级经济师， 现任中电投华北分公司党组书记、 总经理，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 党委书记。

1979.08-1983.08

山西财经大学计划统计专业学生

1983.08-1993.12

河南省电力工业局劳资处统计员

1993.12-1996.02

河南省电力工业局劳资处计划科科长 （期间：

1992.08-1995.08

西

北工业大学经济学专业在职硕士研究生）

1996.02-1997.08

河南省电力工业局多经处副处长兼河南电力实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1997.08-2000.12

郑州电业局副局长

2000.12-2003.03

郑州电业局党委书记

2003.03-2003.05

中电投河南分公司筹备组成员

2003.05-2007.11

中电投河南分公司党组成员、 副总经理

2007.11-2009.11

中电投河南分公司党组书记、 副总经理

2009.11-2011.01

中电投河南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组书记

2011.01-2011.03

中电投华北分公司党组书记、 总经理，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2011.03-

今 中电投华北分公司党组书记、 总经理，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 党委书记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现任中电投华北分公

司党组书记、 总经理。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持有

公司股票

0

股。

证券代码：

002003

证券简称： 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7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

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 变更及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会议召开情况

（

1

）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3

月

14

日 （星期一）

10:30

。

（

2

） 会议召开地点： 浙江省临海市国际大酒店二楼会议厅。

（

3

） 会议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方式。

（

4

） 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

5

） 会议主持人： 公司董事长章卡鹏先生。

（

6

） 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等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2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4

人， 代表公司股份

122,482,032

股， 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47.29%

。 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姚毅琳

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 本次会议每项议案采取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2

、 对各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

1

） 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总数为

122,482,032

股， 其中同意票

122,482,032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该项议案已获得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

2

） 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

<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总数为

122,482,032

股， 其中同意票

122,482,032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刘斌律师、 姚毅琳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

为：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

的表决方式、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

、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214

证券简称： 大立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09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3

月

7

日以书面、 传真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13

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 本次应参会董事

7

名， 实际参会董事

7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 和 《公司

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的决议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53

号） 的相关规定， 公司将聘请中介机构对相关资产进行初步审计、 评估。

待确定具体方案后， 将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并公告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的要求编制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及相关议案。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本决议经董事投票表决， 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

过。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14

证券简称： 大立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10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筹划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1

年

3

月

8

日披露了 《浙江大

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筹划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目前， 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 审计、 评估机构正在抓紧对涉及重

组事项的相关资产进行审计、 评估。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 审议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议案。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本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

情况公告。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和巨潮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136

证券简称： 安纳达 公告编号：

2011- 12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3

月

15

日开市起停牌

1

小时。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本公司股票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日 （

3

月

10

日、

11

日、

14

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

20%

， 根据深交所 《交易规则》 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说明

1

、 经查询， 公司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也不

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没有买卖公司股

票。

2

、 经自查， 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的情形。

3

、 通过互联网搜索， 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

、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 今年以来受成本上升和需求增加共同影响， 公司主要产

品价格较上年底有所上涨， 但

1-2

月份综合毛利率较上年未发生较大变化， 预计短期内也

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预计今年一季度实现净利润

600-1100

万元。

三、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除前述事项外， 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

则》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商谈、 意向、 协议等； 董事

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

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 补充之处。

四、 风险提示

1

、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工作已于

2011

年

3

月

8

日完成， 详细情况见

2011

年

3

月

7

日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除此以外， 公司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 收购、 发行股

份等行为， 且至少

3

个月内不再筹划同一事项。

2

、 经公司自查，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

、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三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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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期个别平面媒体对公司在新能源产业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报道和评论， 并在网络上

进行转载， 引起了投资者的关注。 在此， 本公司就公司新能源产业的一些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一、 石墨烯的研发情况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贝特瑞公

司

"

） 所研发的新产品

--

石墨烯的最新研发进展情况， 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1

月

20

日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和巨潮网刊登了新产品研发进展公告， 并进行了风险提

示。 敬请投资者详细阅读公告内容， 并以公告信息为准。

二、 公司新能源产业链打造情况

本公司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打造以贝特瑞公司为产业龙头的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 一

方面， 横向进行兼并收购： 贝特瑞公司于

2008

年收购了天津铁诚公司 （详见公司于

2008

年

11

月

11

日公告）， 进军人造石墨领域。 另一方面， 纵向打造上下游产业链： 上

游方面， 本公司积极寻找石墨矿资源， 进展情况参见本公告第三款说明。 下游方面， 本

公司通过吸收优质企业来完善公司新能源产业链， 于

2010

年先后控股了致力于新型动

力电池 （以锂电池与燃料电池为主） 与新型储能电池系统集成的宁波拜特公司 （详见公

司于

2010

年

2

月

24

日公告） 和从事新能源汽车的电机、 控制器及其它控制设备生产的

深圳大地和公司 （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13

日公告）。 本公司将会加大对相关企业的

扶持力度， 帮助上述公司又好又快发展。

三、 石墨矿的情况说明

1

、 本公司于

2008

年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合资成立了黑龙江宝安新能源投资有限公

司 （详见公司于

2008

年

7

月

1

日公告）， 旨在通过对石墨资源丰富的黑龙江等资源产地

的投资合作， 打造完整的石墨产品产业链。 后因合作条件不成熟， 该公司业务基本处于

停滞状态， 目前没有矿产资源。

2

、 为巩固贝特瑞公司行业龙头地位和打造其独立运作平台， 后续拿矿事宜均由贝

特瑞公司实施。 目前贝特瑞公司已分别在黑龙江省鹤岗市和鸡西市成立了鹤岗宝安新能

源有限公司和鸡西市贝特瑞石墨产业园有限公司， 其中鹤岗宝安新能源有限公司位于鹤

岗市云山地区的探矿权已进入鹤岗市政府审批程序 （风险提示： 该探矿权具体位置尚未

明确， 面积未知， 且公司无法确定能否取得探矿权， 也无法确定取得探矿权后能否探出

矿）。 鸡西市政府麻政函

[2011] 6

号文表示： 将协调相关部门

"

为企业提供可满足

50

年

生产期的石墨资源配置

"

。 据了解， 该拟购买的石墨矿资源位于鸡西市柳毛地区， 资源

储量为

5000

万吨以上 （风险提示： 该矿产目前仍在协调之中， 交易价格和交易方式尚

未明确， 且公司无法确定能否取得相关矿产）。

3

、 公司在其他地区寻找石墨矿资源目前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其他有关公司石墨矿的公开信息需与公司进行核对， 并以上市公司公告为准。

目前， 贝特瑞公司所使用的石墨原材料主要来自采购， 如果未来能实现矿产自给，

将对贝特瑞公司产生更加积极深远影响。

四、 鸡西贝特瑞石墨产业园建设情况

鸡西贝特瑞石墨产业园于

2010

年

6

月动工建设， 一期项目于

2010

年

12

月底点火

试产， 于

2011

年

2

月底正式投产。 该产业园规划占地

15

万平方米， 其中一期项目

6

万

平方米， 以石墨深加工为主， 设计规模为年生产球形石墨

3000

吨 （全部供给贝特瑞公

司使用）， 逐步实现

"

打造石墨深加工基地

"

的战略构想。

五、

2010

年

12

月

7

日投资者接待情况说明

关于媒体报道公司曾于

2010

年

12

月

7

日接待机构投资者事宜， 据公司核实，

2010

年

12

月

7

日的投资者接待活动是一次常规的接待活动， 前来参加会议的投资者均为此

前致电要求来公司进行调研的投资者， 公司并没有区别对待。 公司对前来调研的投资者

进行了登记备案， 并多次重申调研信息公开需与公司核对， 并以公司公告为准。 经核

查， 平安证券、 国泰君安证券、 信达证券、 湘财证券没有派人参加本次投资者接待活

动。

六、 必要提示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巨潮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为本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

一一年三月十五日


